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十三批）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1 X3YN202405210033

曲靖市宣威市宝山镇铁
业社区环境脏乱差，6亩
厂区闲置地无人管理垃
圾遍地。宝山镇摩戛村
下发窝陈家小区建山庄
及道路破坏公益林。

曲靖市 土壤,生态

1.厂区内常年散乱堆有少量玻璃、钢管、空心砖、水泥板、红砖头等建筑材料。厂
区长期处于关闭状态，荒废多年，无人管理。
2.2021年11月，宣威市宇悦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在宣威市田坝镇联盟村陈家小山平
整场地，毁坏商品林1965平方米，并建设临时建筑物86平方米。道路在原有生产道
路上进行硬化，未破坏林木。

基本属实
1.将铁厂厂区纳入保洁范围，保持
厂区清洁。
2.恢复被损坏的商品林。

1.2024年5月22日宣威市宝山镇人民政府安排人员规整了厂区院内建筑材料，对厂区
内杂草、残渣进行了全面清理，并纳入日常保洁范围。
2.宣威市田坝镇人民政府已对宣威市宇悦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毁坏商品林依法立案
查处，责令当事人于2024年6月5日前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3.宣威市田坝镇人民政府明确了护林员对补种植被进行管护，确保苗木成活。

阶段性办结 无

2 X3YN202405210027

曲靖市师宗县丹凤街道
矣腊村师宗煤焦化工厂
与养猪场相隔仅2.8米，
噪声、粉尘污染严重，
多次反映无果。

曲靖市 噪音,大气

1.查阅2022年以来的监测数据，噪声、颗粒物等均达标排放，颗粒物年度排放总量
未超出许可排放总量。2022年1月以来对该公司开展的日常执法检查中未发现该公
司存在涉及噪声、大气环境违法行为。
2.现场检查发现，该部分运输车辆有精煤掉落情况；卸煤线右侧雾炮器进水管损坏
漏水，抑尘效果不佳；粗苯厂房原操作室旁残渣管腐蚀通洞漏气，有异响声。
3.2023年以来，师宗县相关部门共接到相同地点类似反映内容信访件3件，接访部
门均做出书面答复。

部分属实

1.进完善企业治污设施，减轻噪声
、粉尘对周边群众的影响。
2.加强监管执法，确保企业落实生
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3.强化宣传引导，以实实在在的治
理成效切实提升周边群众满意度。

1.自2024年5月24日起该公司增加清扫人员、清扫设备，对物流门道路运输区域车辆
掉落精煤进行清理，并长期保持。
2.2024年6月30日前修复卸煤线右侧雾炮器损坏水管，完成粗苯厂房原操作室旁残渣
管修复。
3.对该养殖场多次反映问题，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师宗分局分别于2023年10月17日、
12月29日进行答复，形成答复意见书（曲师环信〔2023〕03号）、信访事项处理意
见书（师生环信〔2023〕04号）。

未办结 无

3 X3YN202405210037

曲靖市陆良县马街镇郭
家村养殖近10万头猪，
粪便未经处理直排沟
渠，污染地下水，臭气
熏天。

曲靖市 水

1.经查，该村现有生猪养殖户（场）111户，生猪存栏4232头，其中，有6户粪污收
集存在粪污溢出现象，有13户无收集池自行收集还田，有5户直排沟渠。2024年5月
24日，对郭家村粪污直排沟渠附近的3口机井取水监测，结果为：高锰酸盐指数
1.7~2.1毫克/升；氨氮0.03~0.44毫克/升，未超标。
2.该村村民小组5组和6组部分沟渠污染导致臭味。

基本属实

1.全面完成马街镇郭家村粪污直排
沟渠清理，生石灰消毒，除臭剂除
臭等处置工作，定期进行地下水质
监测。
2.加快推进畜禽粪污规范化处理，
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

1.2024年5月22日，对直排沟渠进行溢出口封堵，对粪污外溢收集池的粪污、沟渠内
的粪污，清运到村外种养循环基地堆粪场处理。对废水和淤泥进行清理，统一进行
粪污资源循环处理。
2.在该村全部养殖户圈舍内外撒生石灰进行消毒灭菌，清理粪污直排沟渠并采用除
臭剂进行除臭。
3.建立畜禽养殖粪污污染整治长效机制，对养殖户畜禽粪污排放情况进行日常动态
监管。

阶段性办结 无

4 X3YN202405210019

曲靖市陆良县马街镇红
土田采石场越界10多亩
盗采石材1000万方，破
坏五峰山国家森林公
园，对下闸水库造成影
响。

曲靖市 生态

1.2023年7月陆良县自然资源局对该采石厂越界采矿一案进行立案调查，经勘测鉴
定，该采石场越界开采面积8.09亩，采石7.47万立方米（19.43万吨）。
2.通过套合陆良县五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该采石场越界采矿区不在森林公
园范围内，但存在破坏一般林地49.19亩的情况（含陆良彩色沙林省级风景名胜区
范围内林地13.79亩）。
3.根据数据复核，该采石厂不在水库保护范围内。
4.2022年11月因该矿山生产规模发生变化，存在水土流失隐患，该采石场正在办理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批手续。
5.经查阅监测报告，未发现该采石场对水库水质有影响。

基本属实

1.按照《植被恢复方案》组织实施
植被恢复工作，并加强日常巡查监
管。
2.陆良县红土田采石有限公司2024
年8月23日前完成水土保持方案变
更审批手续。

1.目前，该采石场处于停产整改状态。
2.2023年8月陆良县林业和草原局对该采石厂违法占用农用地（林地）行为进行立案
调查，2023年12月1日将案件移送陆良县公安局办理，2024年4月16日县公安局将起
诉意见书移交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3.2023年12月14日，陆良县自然资源局将该采石厂非法采矿涉嫌犯罪一案移送至陆
良县公安局，陆良县公安局进行立案侦查后移交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4.2024年3月曲靖岩土工程勘测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陆良县马街镇汤官箐红土田采
石场越界范围生态修复设计方案》，按要求，采取乔、灌木、草以及爬藤类植物相
结合的方式恢复陆良彩色沙林省级风景名胜区地表植被13.79亩，其余35.4亩毁坏农
用地（林地）根据司法部门判决结果进行处置。
5.2024年5月23日陆良县水务局对该采石厂未及时完成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批的行
为，下发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并限期补办手续。

阶段性办结 无

5 X3YN202405210021

曲靖市陆良县板桥镇左
里堡线敌生物产生大量
异味，严重影响周边居
民生活。该镇凉州古镇
农贸市场污水直排下水
道，恶臭难闻，污水处
理设施成摆设。

曲靖市 大气,水

1.经查，该企业厂区建有3个物料堆放场，其中2个建有“三防”措施，1个建有防渗
措施，堆放物料约7000吨未覆盖，产生异味，对周边居民生活有一定影响。
2.凉州古镇农贸市场建设截污管网800米，部分未及时疏通，污水淤存产生异味；
市场现有6户活禽宰杀户，宰杀后废弃物清理不及时，伴有异味。
3.凉州古镇污水处理站部分曝气头损坏，运行不正常，无污水处理运行台账记录。

属实

1.企业将未覆盖物料清运入库，减
少异味对周边群众影响。
2.强化市场管理，改善环境卫生，
减少异味产生。
3.对污水处理设备进行检修，同时
做好日常维护，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

1.停用该企业“三防”设施不到位的物料堆场；将未覆盖露天堆场上的7000吨物料清
运入库，清运期间采取临时覆盖措施；加强监管，杜绝物料露天堆放。
2.已疏通截污管网200米，清理淤存污水15方；加强市场内活禽宰杀户监管，做到废
弃物日产日清；实施常态化市场管理，提升环境卫生。
3.已联系厂家检修污水处理设备，对损坏的曝气头进行更换。

阶段性办结 无

6 X3YN202405210020

曲靖市陆良县小百户镇
永清河苹果交易基地毁
林造地，砍伐周边森林
20多亩。

曲靖市 生态

1.2021年11月29日，该基地按照规定办理了15.05亩（其中，乔木林地3.41亩、其他
林地11.64亩）用地范围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在采区范围内采伐乔木经济树种核桃
树271株，无蓄积；采伐云南松天然林株数151株，蓄积5立方米。在采伐过程中存
在超采1.1亩林地情况，毁坏核桃树幼树15株，无蓄积。
2.2022年3月，小百户镇上坝村委会清理零星虫害木1642亩，人工择伐云南松天然
林187株5.7立方米，清理范围主要是基地周边林区的云南松林，为合法合规采伐行
为。

基本属实 恢复森林植被，加强日常监管。
2024年5月23日，对该基地超采1.1亩林地进行了立案查处，并责令对林地补种树
木，其中，就地恢复0.87亩，就近异地恢复0.23亩。

阶段性办结 无

7 X3YN202405210014

曲靖市宣威市倘塘镇鸢
窝村徐某某放火烧毁200
多亩林地，致大量珍贵
树木被毁。

曲靖市 生态
2024年4月13日，徐某某在倘塘镇莺窝村委会小松林沟因违规用火毁林面积约
28亩，树种主要为云南松、滇油杉和杂灌，未发现烧毁珍贵树种。

基本属实
1.补种烧毁同等面积林木。
2.加强补种树木的后期管护，确保
苗木成活。

1.宣威市倘塘镇人民政府对徐某某违规用火造毁林情况依法立案查处，2024年5月23
日对其罚款3000元，并责令其2024年5月30日前补种林木28亩。
2.宣威市倘塘镇人民政府明确了护林员对补种树木进行后期管护，确保苗木成活。

阶段性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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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3YN202405210050

曲靖市麒麟区薛旗村集
体山林砍伐，拟用于建
设度假山庄，山庄未建
已成荒地，现建有简易
房屋养猪，存在生态破
坏和环境污染。

曲靖市 生态

1.2018年8月至2020年4月，曲靖市龙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未办理林地使用许可
证，在该地共毁坏原有植被约310平方米，2020年12月当事人栽植约200株苗木进行
植被恢复，但因干旱等原因，补植地块存在部分苗木枯死现象。公司在该地建盖养
殖用房约200平方米，2020年4月17日，原曲靖市森林公安局麒麟分局对该公司处以
罚款3100元（10元/平方米），并责令限期恢复原状（2020年12月31日前），2021
年6月养殖用房已拆除。
2.该地未发现建设度假山庄情况。
3.该地现存有一处简易用房，建筑面积约60平方米，主要用于林地（林木）管护，
为林业生产服务用房，2019年7月向越州镇备案，但未经麒麟区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
4.现场未建设养猪设施，未发现养殖痕迹，不存在养猪污染环境问题。

部分属实
1.补植补造枯死苗木。
2.强化管理，未取得手续，禁止养
殖。

1.2024年5月25日，该公司对承包山林南侧约300平方米内死亡的苗木进行补植补
造，栽植约100株柳杉苗木。
2.将已建简易房屋拆除，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栽植约20株柳杉苗木。

已办结 无

9 X3YN202405210017

曲靖市麒麟区中心城区
的余家屯等多个农贸市
场产生大量的屠宰垃
圾，屠宰废水未经处理
通过雨水管网直排南盘
江，屠宰污染物恶臭、
苍蝇、病菌影响周边群
众健康，噪声严重扰民
。

曲靖市 水

1.麒麟区中心城区存在活禽宰杀的农贸市场产生屠宰垃圾均集中收集、转运。
2.麒麟区中心城区农贸市场的污水全部进入市政污水管网汇至污水处理厂处理，不
存在“未经处理通过雨水管网直排南盘江”现象。余家屯农贸市场屠宰污水进入一体
化污水设备处理后，一部分排入内河供灌溉使用，另一部分回用于农贸市场绿化。
现场未发现污水直排南盘江的情况。
3.麒麟区中心城区部分农贸市场屠宰活禽，有轻度异味、苍蝇等现象。余家屯农贸
市场暂存的垃圾有臭味和少量苍蝇。
4.麒麟区中心城区农贸市场活禽暂存和商贩使用高音喇叭叫卖，产生一定噪声。余
家屯农贸市场由于活禽宰杀和暂存，存在一定噪声，现场核查时，市场外无明显噪
声。

基本属实
加强农贸市场污水、垃圾清运管
理，定期清理、消杀，避免孳生蚊
蝇，减小对周边环境影响。

1.督促辖区内农贸市场加强屠宰垃圾的收储管理，增加垃圾清运频次，提高屠宰垃
圾的收集、转运效率。
2.加强各农贸市场地面及周边清扫保洁频次，每天消毒一次，垃圾日产日清。
3.城市综合执法部门督促相关商户将禽笼从室外搬至室内，并对使用高音喇叭的行
为进行劝阻，降低噪声对周边的影响。

阶段性办结 无

10 D3YN202405210025

曲靖市沾益区播乐乡云
南建投公司混凝土搅拌
站（乡政府东北方1千米
左右）手续不齐全，运
输车辆驶过鸭团村委会
小口子村（鸭团小学对
面）减速带震裂村民房
屋，交通噪声扰民。

曲靖市 噪音

1.该搅拌站为宣富高速项目的配套搅拌站，已取得临时用地批复、环评批复。
2.2024年5月24日，对鸭团小学门口区域道路及建筑物进行现场踏勘，该路段混凝
土路面结构完整，未发现学校建筑物、围墙及民房新增开裂情况。2023年11月底，
有1户村民投诉混凝土运输车辆过减速带时震动较大，经调查，未发现房屋明显震
损痕迹。
3.该路段车流量较大，宣富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后，项目施工车辆及混凝土运输车辆
也经该路段通行，且该路段两边建筑物紧邻道路，存在交通噪声扰民的情况。

部分属实 减轻交通运输噪声扰民。

1.播乐乡政府已在该区域道路两侧设置了禁止鸣笛、强制减速标识标牌4块，增设弯
道凸面镜1块。
2.施工企业对施工作业时间进行了合理调整，明确22:00至次日6:00不施工，鸭团小
学上学和放学时段工程车辆不经过学校路口。
3.由播乐乡政府统筹村委会加强道路保洁工作，及时清扫路面碎石，降低路面噪声
。
4.2023年12月1日播乐乡政府于拆除了距离该户村民房屋较近的塑胶减速带。

已办结 无

11 D3YN202405210024

曲靖市麒麟区白石江街
道长河社区与三江大道
交叉口有一塑料废品回
收站，散发刺鼻味道长
达三年，严重影响周围
居民生活。

曲靖市 大气
经查，该公司仓库内堆存废旧塑料、纸板约20吨，场院内露天堆放约1吨，地面有
油污，散发异味。

基本属实
1.清理露天堆放废旧物资。
2.定期对场院地面油污进行清洗，
消除异味对周边村民的影响。

1.督促该公司对露天堆放废旧塑料制品进行清理，同时对露天场院进行清理洗扫消
毒。
2.加强日常环境管理，确保经营场地干净卫生，及时处理库存废旧物品。
3.属地街道加强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已办结 无

12 D3YN202405210015

曲靖市经开区飞墨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尾气未经
处理直接排放，非甲烷
总烃超标。

曲靖市 大气

1.该公司设置有组织废气排放口3个，废气经处理后达标排放。
2.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产品包装工段3个集气罩收集范围不够，收集效果不
好，现场存在无组织废气逸散情况。
3.该公司厂界无组织废气通过厂房密封等措施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二级标准要求。
4.经查阅监测资料，未发现非甲烷总烃超标排放情况。

部分属实
企业完善包装工段废气收集设施，
有效管控废气排放。

督促企业于2024年6月10日前拓宽包装工段3个集气罩收集面积，确保对包装废气应
收尽收，减少无组织排放。

未办结 无

13 D3YN202405210002

曲靖市麒麟区金江社区
月雨路金座福城小区1楼
商铺拽米线（餐饮店）
正在装修，噪声扰民，
疑似未设置专用排烟管
道，存在油烟扰民隐
患，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一条。

曲靖市 噪音,大气

1.经核实，米线餐饮店尚未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2.2024年5月17日米线餐饮店动工装修时未到小区物业办理手续已被叫停，至今未
进行装修，不存在装修噪音扰民问题。
3.金座福城小区1楼为商铺，2楼以上为住户，该小区商铺未配套设置专用油烟管
道，存在油烟扰民隐患。

部分属实

1.严格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等办理证照规定，按程序办理。
2.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解释
工作。

1.2024年5月23日麒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告知拽米线餐饮店负责人，此铺面为未配套
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铺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
一条规定。
2.拽米线餐饮店将停止经营活动。

已办结 无


